
服務學習課程	

問	答	集	

◎理念與規定	

Q1：何謂服務學習？	

A1：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是「服務」與「學習」相結合，也即經由
服務來達到學習效果，正如美國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所說「做
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且重視學習因素
的服務，係透過計畫性的服務活動與結構化的反思過程，以滿足被
服務者之需求並促進服務者之發展。	

	 	 	 	本校為培養學生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進而
認識生命的意義，啟發多元智能，並以服務行動回饋學校、社區鄉
里，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並因應 12 年國教推動，使學生都能
完成服務學習課程。	

Q2：哪些人需要參加服務學習課程？	

A2：凡本校國中部學生在學期間（前五學期）及高一、高二學生均應修
習此課程，國中部每學期至少服務 6小時以上。	

◎校內服務	

Q3：在校內參加哪些活動或課程，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A3：1.學校安排服務：利用綜合活動課程、班週會、假日，每學期安排
校園服務或社區服務，由學務處認證。	

2.班級服務：非班級幹部、非律定勤務或非處罰之班級事務協助，
由導師認證。如：假日或放學後協助班級事務。	

3.校園服務：學生可於透過學校行政處室利用課餘時間、假日、其
他適當時間申請學校所核定或辦理之校內外服務活動，由各行政
處室認證。如：校園志工、歲末掃街、學校日等。	

4.服務性社團：由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學習課程，必須向學務處提
出申請，並由指導老師或學務處派員協同申請學生瞭解其服務內
容，由學務處或校外服務單位認證。如：整潔評分員。	

Q4：在校內參加哪些活動，不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A4：學生在校義務（區域打掃、值日生、律定輪值班務、代表班級參加
比賽）、銷過或罰勤之勞務工作、教學或學習之協助（學科小老
師）、具備班級幹部職銜之工作、辦公室領有工讀金的工讀生、以功
過折抵時數等，不列入服務時數計算。	



Q5：校內的服務時數怎麼累計?	

A5：國中部學生由導師審核後，直接在「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登
錄。	

◎校外服務	

Q6：在校外參加哪些活動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A6：由學生或家長自行申請，至政府機關、鄰近社區或政府立案之公、
私立社會公益團體之環保、藝文、公益、慈善、清潔…等服務活
動，由該服務單位認證。	

Q7：在校外參加哪些活動，不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A7：所有服務內容範圍應避免政治性、商業性、報酬性、營利性、宗教
性等屬性活動或工作；民意代表（如：里長、議員）所簽認的時數
不予列計。	

Q8：校外的服務時數怎麼累計？	

A8：學生參加學校安排的服務學習課程，或自行至校內外單位申請服務
機會，並取得時數證明，經由導師審核後，直接在「新北市校務行
政系統」線上登錄，紙本證明由導師留存。完成後系統會自動累計
服務時數。	

Q9：校外單位沒有提供服務時數證明的表格，要求學生自行提供該怎麼
辦？	

A9：自行上網：南山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社團活動組/服務學習/服務學
習表單/下載『個人服務學習簽證單』，以A4 大小印出即可攜帶使
用。	

◎服務成果與認證	

Q10：服務時數證明遺失怎麼辦？	

A10：尚未經導師線上審核前，學生應妥善保管書面證明，如遺失損毀應
自行向原服務單位取得補簽證明。	

Q11：每次服務學習之後的成果該如何呈現？	

A11：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應自行取得活動證明或承辦單位的簽證，且
每次進行服務活動後，得依據內容事實及心得感想記載於聯絡簿或
週記內，供導師核閱。	

Q12：服務時數的認證與截止日期如何計算？有何限制？	

A12：1.服務時數的認證，以實際服務的日期為認定，學年學期劃分：第
一學期為 8 月 1 日至翌年 1月 31 日，第二學期為 2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	服務學習時數登錄的截止日期，原則劃分：第一學期，依每年年
節時間之公告放假前一日登錄完成；第二學期，7 月 31 日以前登
錄完成。	

	 3.服務學習課程的日期必須為當學期，不能跨學期計算時數。每學
期末將轉入校務行政系統轉換成免試升學超額比序的積分。	

Q13：服務學習時數如何轉換成高中高職免試升學超額比序的積分？	

A13：依教育主管機關修訂公告為準，政策隨時都有調整的可能，謹針對
現狀說明如下：	

1.凡國中部學生在學期間（前五學期），每人每學期服務 6小時以
上，即可得到 5 分；未滿 6小時，不給分。在學期間（前五學
期）最多可累積 15 分。	

2.本校國中部學生若要直升本校高中職，前五學期之服務學習時數
須達到高中高職免試升學超額比序之最高積分。	

Q14：服務學習時數如何轉換成五專入學超額比序的積分？	

A14：依教育主管機關修訂公告為準，政策隨時都有調整的可能，謹針對
現狀說明如下：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1分，同一學期
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 1分採計。	

2.凡國中部學生在學期間參加校內服務課程，或假日、寒暑假期間
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等，滿 8小時得 1分。	

3.綜合上述兩點，在學期間最多可累積 7分。僅採認依法立案登記
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政府機關提供之證明文件。	

Q15：服務學習時數如何轉換成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的積分？	

A15：依教育主管機關修訂公告為準，政策隨時都有調整的可能，謹針對
現狀說明如下：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2分，同一學期
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 2分採計。	

2.凡國中部學生在學期間參加校內服務課程，或假日、寒暑假期間
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等，滿 1小時得 0.25 分。	

3.綜合上述兩點，在學期間最多可累積 15 分。僅採認依法立案登記
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政府機關提供之證明文件。	

Q16：服務學習表現優異或服務時數累積的特別多的學生，是否有另外獎
勵？	

A16：1.設立「服務楷模獎」，依據學生服務當學期累積時數、特殊服務表



現及服務內容種類等，每學期選拔優秀學生，經審核資格符合
者，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以資楷模。	

2.導師可就學生參與表現於學期德育與群育成績中予以加分。	

3.學生參與校內外之模範生、優秀青年選拔、推薦甄選、申請入學
等甄選，得就服務學習之表現，列入甄選之項目或甄選推薦時之
特別條件。	

	

Q17：針對學生身分：非應屆畢(結)業學生、轉入基北區就讀學生(含歸國
及外派子女)、經基北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專案審核通過跨就學區學
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如何採計服務時數？	

A17：1.非應屆畢(結)業學生	

依據「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
採計規定」（以下簡稱，採計規定），由原畢(結)業學校進行服務時
數採計，並得採計畢(結)業後服務時數，比照在校生方式辦理。	

	 	 	 	 	 	 	 	 	 	 	 	 2.轉入基北區就讀之學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	
轉入基北區就讀前已完成之服務學習時數，依據採計規定，由轉
出學校進行服務時數認證，並由轉入學校進行採計；倘若未完成
服務學習時數，則由轉入學校進行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計。（須在
入學兩週內提供給導師輸入）	

3.	跨就學區參加基北區免試入學學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	由基北區免試入

學委員會籌組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計小組，依據採計規定，進行服務學

習時數認證採計。 


